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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央各主管機關規劃中程計畫與 
概算編審作業應行辦理事項 

中 華 民 國 1 1 2 年 5 月 2 日 

行政院院授主預彙字第 1120101232A號函修正 

一、為建構完整而嚴密之計畫與預算作業體系，並使相關法規能互

相切合，請國家發展委員會（以下簡稱國發會）、國家科學及

技術委員會（以下簡稱國科會）、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依中

央政府中程計畫預算編製辦法相關規定，分別就所主管法規，

包括政府公共建設計畫先期作業實施要點、行政院重要社會發

展計畫先期作業實施要點、政府科技發展計畫先期作業實施要

點、政府公共工程計畫與經費審議作業要點、行政院所屬各機

關中長程個案計畫編審要點等加以檢討，視必要情形予以配合

修正。 

二、請國發會及國科會參酌國家發展計畫、政府未來整體施政重

點、各主管機關中程施政計畫重點需求、行政院（以下簡稱本

院）訂定之中程資源分配方針及各項延續性計畫以往年度實際

執行成效等，分別訂定對各機關屬於公共建設、科技發展與重

要社會發展計畫之編報指導原則，其內容應包括各主管機關依

中程資源分配方針所定各類計畫可編報之上限或額度、編報原

則與依中央政府中程計畫預算編製辦法第二十二條至第二十

五條規定各項重大計畫之擬編及先期審議作業之送審程序等。 

三、各主管機關應依中央政府中程計畫預算編製辦法第二十一條規

定，常設屬任務編組之計畫與概、預算編審統合協調組織，由

首長或副首長為召集人，成員包括一級單位主管及其所屬機關

首長，就中程資源分配方針，國發會與國科會訂定之公共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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設、科技發展及重要社會發展計畫編報指導原則，檢討修正主

管範圍之中程施政計畫，並函送國發會會同有關機關審議通過

後，作為研提中長程個案計畫之依據。 

四、各機關應依中程資源分配方針，本零基預算精神，全面檢討現

有施政計畫及資源之使用效益，俾可騰出額度容納新興政事所

需，又凡經列入各主管機關中程施政計畫內之公共建設、科技

發展及重要社會發展計畫，均應列明優先順序，並依中央政府

中程計畫預算編製辦法第二十二條至第二十五條規定擬編及

送審。 

五、凡經列入各主管機關中程施政計畫內之中長程個案計畫，依中

央政府中程計畫預算編製辦法第二十三條規定送審前，應先提

報各主管機關計畫與概、預算編審統合協調組織，就計畫內容

及經費核實審查，所需經費並應儘先於本院核定中程歲出概算

額度內檢討容納。又跨年期計畫應參照預算法第三十九條有關

繼續經費之規定，由各機關依事實情形於總預算書歲出機關別

預算表與單位概（預）算書列明計畫名稱、經費總額、執行期

間、本年度編列數及以前年度法定預算數總數（含動支預備金）

外，並於單位概（預）算書之跨年期計畫概況表表達，以供立

法院審議參考，各機關跨年期計畫應儘早研擬及完成核定程

序。 

六、本院所屬各主管機關以外之主管機關部分，包括總統府、立法

院、司法院、考試院及監察院主管，請依中央政府中程計畫預

算編製辦法相關規定自行訂定通盤性之中程施政計畫，並送本

院備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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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為期政府中長程整體施政重點及建設，與財政負擔能力密切配

合，並避免計畫需求之過度擴張，以健全政府財政及達成中程

計畫預算作業制度之預期效益，各主管機關均應依中程資源分

配方針與國發會及國科會所定屬於公共建設、科技發展及重要

社會發展計畫之編報指導原則，嚴格控制中長程個案計畫之編

報數額，除配合新增法律規定、額外覓有特定收入來源，或屬

新增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案件之相關規劃作業經費外，均不

得超出中程資源分配方針所規範之上限範圍，否則各先期作業

審議機關得不予受理。 
 


